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部分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于2023年10月25日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秉持着对公司与全体股东负责的

态度，在认真阅读相关会议资料并对有关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后，根据《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履职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

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现对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部分审

议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新增关联方及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的独立

意见

我们认为：

1．公司 2023 年度拟与新增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均为基于双方业务特点和

生产经营需要开展的正常、合法的交易行为，符合公司经营实际，遵循了公平、

公正、合理的定价原则。

2．该关联交易能够充分利用关联方的资源和优势，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

展，提升公司竞争力，能为公司业务收入及利润增长作出相应的贡献，实现双方

合作共赢。

3．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构成利益输送

或利益侵占。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履行了回避

义务，未参与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此项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拟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



1．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的要求，结合日常经营和业务开展需要，公司拟与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为期 2 年的《金融服务协议》，财务公司将为公司提供存款、贷款、

结算及经相关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不存在重大风险。本次交易有利于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不会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均履行了回避

义务，未参与表决。

综上，我们同意此项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半年度风险评估

报告》

我们认为，公司编制的《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能

够客观、公正地反映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经

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财务公司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内部风

险控制等受到中国银保监会的严格监管，未发现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存在重大缺

陷，未发现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款等金融服务存在重大风险问题。

本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合法合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

的关联业务往来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我们一致同意《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



（本页无正文，为《安徽长城军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五次会议部分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独立董事：

冯顺山 汪大联 程昔武

2023年 10月25日




